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寃A 字 第 號

農田水利法施行時間未久，故 本 件 不 受 「修法未果」的 限 制 ；且 

於制訂農田水利法時，聲請人審查後認為有高度違憲的可能性，故均 

極 力 反 對 ，自 已 符 合 「行使職權」的 要 件 ，故本件符合立法委員聲請  

釋 憲 的 要 件 。

一 、  相對人固以聲請人並未提出修法，不 符 合 「修法未果」的聲請要件， 

以及未敘明如何行使職權為由，主張本件聲請不合法云云。惟 查 ：

二 、  因農田水利法施行時間未久，本 件 不 受 「修法未果」要件之限制。

(一） 按 ，釋字第781號解釋理由書第三段指出： 「查聲請人於立法院就

系爭條例修正案之二讀審議程序完成時，於議場公開表示：『錯誤 

年 改 ！拒絕背書 ！』後 ，反對就系爭條例修正案進行三讀審議程序 

未 果 ，繼而未出席該審議程序（立法院公報第107卷第74期一冊院 

會 紀 錄 ，第405頁至第406頁參照） ，得認聲請人38人 （按為行為時 

立法委員總額三分之一）為不贊成多數立法委員所通過系爭條例修 

正案之少數立法委員。其等確信多數立法委員表決通過之系爭條例 

上開規定内容有違憲疑義，於系爭條例通過並經總統公布生效後，

向本院聲請解釋，核與大審法第 5條第 1項第3款規 定 並 無 不 符 ，應



予受理。」；司法院大法官第1508號會議不受理決議更進一步指出： 

「倘法律公布施行經相當時日，立法委員認有違憲疑義，自應先提 

出 修 正 案 ，並於確定修法未成後，由少數三分之一以上立法委員聲 

請 解 釋 ，始與本院釋字第603號 解 釋 『修 法 未 果 』意 旨 無 違 。」由 

前開解釋意旨可知，於憲法訴訟法施行以前，在立法委員聲請解釋 

的 類 型 當 中 ，是否須先推動修法才能聲請釋憲，端視解釋標的施行 

時間的久暫而定，倘為施行時間未久的法律，即無從要求立法委員 

先 推 動 修 法 ，再 聲 請 解 釋 ，否則即徒增社會資源的消耗。

(二）  經 查 ，農田水利法於民國109年7月2 日制定、同年7月2 2 日公布，同 

年 10月 1 日 施 行 ；而本件聲請人係於 110年3 月5 日 向 鈞 庭 聲 請 解  

釋 ，是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時，農田水利法施行不久，故 不 受 「修 

法未果」要 件 的 限 制 。

(三）  況 且 ，憲法訴訟法已放寬修法未果要件的限制。觀諸司法院提出的 

憲法訴訟法草案，原本於第49條 明 文 增 加 「修法未果」的 要 件 ，將 

釋憲實務的不成文要件「修法未果」明文加入立法委員聲請釋憲的 

類 型 。及至立法院審議時，立 法 委 員 認 定 「修法未果」的要件過度 

限制了立法委員聲請釋憲的權限，故 將 之 删 除 。是 以 ，聲請人按照 

憲法訴訟法仍得再度提起釋憲，故如認為本件須適用且不符合「修 

法未果」的 要 件 ，將無端增加社會資源的虛耗！

三 、 本件聲請人於審查法案時，認為有高度違憲的可能性，故均極力反對 

並 投 下 反 對 票 ，已 符 「行使職權」的 要 件 。

(一）  按 ，司法院大法官第1476次會議不受理決議指出：「系爭預算業經 

立法院通過並經總統公布，形式上相當於法律。立法院議決通過相 

關法律案或預算案時，如有三分之一以上立法委員，行使職權並投 

票 反 對 ，且確信多數立法委員表決通過之法律案或預算案有違憲疑 

義 ，依上述少數保護之意旨，固得依大審法第5條第 1項第3款 規 定 ， 

向本院聲請解釋。」準 此 ，如立法委員確信法律有違憲疑義並投票 

反 對 ，即屬行使職權，而符合聲請解釋的要件。

(二）  本件立法院於制訂農田水利法時，經聲請人審查後認定有高度的違



憲可能性，故三讀時均極力反對並投下反對票，自已符合行使職權 

的 要 件 。

貳 、實 體 理 由 ：

一 、 農田灌溉從民辦民營到日據時官民合作的公法人BOO模 式 ：

(一）  民以食為天，農田水利灌溉，是人類為求生存增加糧食生產，與大 

自然搏鬥必然產生的自然權利。所以農田水利灌溉，其實就是農民 

的基本生存權密不可分。

農田水利事業在台灣已有超過400年 的 歷 史 ，早在國家公權力介入 

前即已存在。在荷鄭清及曰治初期皆民辦民營，一直到1901年以前 

都是民辦民營的公益事業。

(二）  曰據時期日本政府為對外擴張版圖，制 定 「工業日本、農業台灣」 

的 戰 略 ，以台灣為農業生產基地，支援其擴張政策。為擴大生產必 

須擴大農田水利灌溉。對於台灣傳統民營的灌溉系統，無法满足其 

需 求 ，曰本政府乃積極介入，擴張其灌溉埤圳渠。

1. 1901年開始公共埤圳政策，逐步將重要埤圳指定為公共埤圳，管理 

公 共 化 ；1903年並賦予公共埤圳利害關係人組成公共埤圳組合，賦 

予公法人化。但對於公共埤圳之圳渠及基地，日本政府並未徵收。 

後來有進行收買也都是由公共埤圳組合名義收買，並由組合員共同 

分擔相關費用。修繕 維 護 費 用 ，也都是組合成員負擔。至於新增圳 

渠 ，日本政府縱有部份補助，但主要費用仍是組合員負擔。日本成 

立公共埤圳組合法人化，其目的是為了可以組合名義向金融機構貸 

款 ，並由組合成員負擔償還責任。

2 .  以嘉南大圳為例，當時總督府認為「嘉南大圳工程規模龐大，原應 

屬官設埤圳工程，但 在 興 工 前 ，總督府認為由民間組織組合，負擔 

大部分的工程費，則一切可自動節約而不會刺激物價。」民國19年 

完工的烏山頭水庫總工程費4,200萬 ，其中3,000萬元為農民投資， 

約占總工程費的7 0 % 。由於農民負擔過於沈重，所以在興建時及完 

工後嘉南地區農民均曾持續抗議多年。



3. 至於有部份日本政府「官設埤圳」 ，雖 然 有 徵 收 土 地 ，但後來所有 

官設埤圳日本也都「作價讓渡|予相關流域之公共埤圳組合或後來 

成 立 的 水 利 組 合 ，最終仍然是由水利組合成員負擔。

(三）  日據時期這種官民合作公法人的開發經營模式，其實就是將水利灌 

溉這種公用事業，依使用者付費的原則，要求灌溉區的農民共同出 

資分擔龐大的水利開發建設費、及後續維護營運相關費用的模式。 

其實這就是公用事業採取BOO (Build-operate-own)模 式 ，而將公用 

事業參與使用者組成一個公法人，這個公法人其實就是一種特定目 

的的合作社法人。這種所謂BOO的模式也是一種公用事業民營化的 

模 式 。

誠如許宗力教授在其「國家機關的法人化一行政組織再造的另一選 

擇途徑」乙 文 所 說 「所 謂 國 家 任 務 的 『民營化』…有行為面與組織 

面等兩種類型… 。組織面的民營化適例，早期有農田水利會」（同聲 

請狀附件 1 0 ，P.464)，亦即他認為農田水利會就是台灣最早「組織 

民營化」的 適 例 。

(四）  不過農委會在本次憲法法庭中，竟然扭曲歷史事實宣稱「公共埤圳 

時曰本政府就已徵收埤圳及其基地」 ，甚 至 謊 稱 「嘉南大圳是一個 

官設埤圳」 。一個政府部會竟然在憲法法庭作出與歷史事實相違背 

的 陳 述 ，而不需負偽證責任，制度設計恐有瑕疵。

二 、 消 滅 公 法 人 、改制公務機關 -開政府組織改造的歷史倒車：

(一） 我國自1993年國會全面改選後，即推動政府組織再造，朝 向 「民營 

化 」 、 「小政府」的目標改革。其中許宗力教授、李建良教授更是 

以 「農田水利會」公 法 人 ，作 為 「政府機關法人化」的 藍 本 ，推動 

政府機關法人化、民 營 化 。他們在政府組織再造的法制研究上有很 

大 的 貢 獻 。

1. 許宗力教授在其「國家機關的法人化一行政組織再造的另一選擇途 

徑 」乙文結語特別提到：「…我們之所以在行政組織再造的脈絡下， 

倡議國家機關法人化，主要是由於考慮到法人化有彈性、效 率 、專 

業 、較少政治力干預等等功能面向上之優點的緣故。準 此 ，以提供



人民服務為主要職掌的事業型國家機構，或所掌業務對專業、除政 

治化有較強烈需求的國家機關，都適合考慮法人化。」 （聲請狀附 

件 1 0，P487)而在同文，他也特別提到「所謂國家任務的『民營化』… 

有行為面與組織面等兩種類型… 。組織面的民營化適例，早期有農 

田水利會」（同聲請狀附件1 0 ，P.464)，亦即他認為農田水利會就是 

台 灣 最 早 「組織民營化」的 適 例 。

2 . 李建良教授在其大作「論公法人在行政組織建制上的地位與功能一 

以德國公法人概念與法制為借鏡」乙文中之引言：「環顧全球政府 

組織改造的主要趨勢，不外有二個脈絡，一 是 『分權化』 ，另一是 

『民營化』 。…在在顯示行政組織正朝向去中心化與去官僚化的方 

向 發 展 。而在行政組織議題上，行 政 機 關 『公法人化』的 問 題 ，更 

是分權化改革浪潮的熱門話題之一。」（同聲請狀附件21:P.349-350) 

在 在 顯 示 「行政機關法人化」是政府組織改造的潮流趨勢。

(二） 沒 想 到 ，原 來 作 為 「政府法人化/民營化」典範的農田水利會，竟然 

在 109年7月遭到政府以「農田水利法」被 沒 收 、去法人化改為機關 

化 的 命 運 ，真的是大開政府組織改造的歷史倒車！

三 、 1937年希特勒也沒收過德國農田水利會：

(一）  與台灣水利會有類似性質的德國水土協會，其發展歷史為例。德國 

於十一世紀出現「堤防管理合作社」 ，並且於十三世紀時組織擴大 

並建立自有資金體系，逐漸演變成今日的水土協會。此外河川與農 

田的灌溉排水合作社也是今日水土協會的起源。19世紀普魯士統一 

德國成為民族國家後，便制定統合管理水土協會的規範。

(二）  但到 1937年 ，希特勒納粹時期施行『帝國農田水利會法』 ，將水土 

協會收歸國有，取消協會選舉。（附件40 :吳 啟 瑞 ，農田水利會公 

法人之概念及行政組織法上之地位一兼論德國、日本及荷蘭水利組 

織 ，農業工程學報第65卷第2期第6頁）

(三）  二戰後西德重新制定水土協會法，重新恢復水土協會地方自治公法 

人 的 地 位 ，恢復選舉自治。

(四）  蔡政府 制 定 『農田水利法』 ，正重蹈1937年德國納粹時期希特勒沒



收全國水利會的覆轍。

(五） 一 個 以 台 灣 民 主 運 動 起 家 執 政 的 政 府 為 了 消 滅 「親藍的地方派  

系」 ，竟然大開民主倒車消滅一個台灣可以引以為傲的BOO民營化 

法人組織。而且把一個先民蓽路藍縷投資開墾的農田水利自治法人 

消 滅 ，在未經合法徵收程序下全部財產收歸國有，並由國家直接經 

營 。不僅搶奪民產，更是中央集權獨裁，開 時 代倒車。

、 公法人能否主張基本權？

(一）  公法人國家創設、消 滅 説 ，又不能主張憲法基本人權；難怪德國會 

產 生 希 特 勒 ：

行政院制定農田水利法消滅水利會改制公務機關、沒收全部財產， 

主要的理論依據是根據德國有關公法人的理論：農田水利會是由國 

家依法律創設履行公共職務的公法人，國家當然可以立法可以廢止 

或改制為公務機關。而且消滅其公法人格以及沒收其財產都不會構 

成侵害人民基本權。因為水利會是公法人，不是私人或私法人，所 

以不能主張憲法的基本權。

(二）  比較法上德、日公法人：

1. 在比較法上德國的公法人包括：天 主 教 會 、福音教會等宗教團體、 

工 業 總 會 、商業總會等同業公會、水 土 協 會 、律 師 公 會 、醫 師 公 會 、 

大 學 、公共電台…等 都 是 公 法 人 ；而日據時期的公法人，除了公共 

埤 圳 組 合 、水 利 組 合 、律 師 會 、醫 師 會 、齒 科 醫 師 會 、農 業 會 、農 

會 、森 林 組 合 、耕地整理組合〜也都是公法人。

2. 如果只採取德國的「公法人國家創設消滅説」 ，而公法人不能主張 

憲法上的基本權。如果這個理論成立，豈不是國家可以立法解散宗  

教 團 體 、沒收教堂？豈不是可以解散工業同業公會、律 師 公 會 、醫 

師公會等團體、並沒收其財產嗎？也可以解散大學、解散公共電視 

嗎 ？而它們也不能主張結社權、宗教自由及財產權。

3. 這樣的見解對於國家尚未成立前即已存在的宗教團體、同業公會或 

手工業者組織或勞動者組織，其 實 是 相 違 背 ，行 政 院 的 説 法 ，其實 

連在德國都站不住腳。



(三） 德國有三種情形，雖 是 公法人，亦可主張基本權：

1. 依據程明修教授意見書（第8頁） ，在德國縱使是公法人，但在下 

列三種情形，亦可主張基本權：

( 1 )  該公法人的任務，在於保障特定基本權（例 如 大 學 、公 共 電 台 、

教 會 ） ：

德國認為大學公法人成立的目的，就是 爲 了 思 想 、研究自由而成 

立 。因而可主張基本權。教會公法人成立是為了保障宗教信仰自 

由 ，所以應受基本權保障。公共電視台公法人是爲了新聞自由、 

言 論 自 由 ，所以也受到基本權的保障。

同樣的道理，農田水利會公法人其成立的目的，就是為了保障灌 

區農民的基本糧食生存，是為了維持農民的基本生存權、工 作 權 。 

所以農田水利會公法人，應 該 比 照 教 會 、大 學 、公 共 電 視 ，受到 

基本權保障。

( 2 )  公法人之功能，係專作為其構成員的經濟利益的代表時：

其實這就是各項產業公會公法人成立的宗旨。而農田水利會成立 

的 宗 旨 ，就是為了參與出資農民的灌溉有充足的水源，以增加其 

農 產 收 穫 ，所以跟同業公會一樣可以主張基本權。

( 3 )  經濟自治行政（其中社會自治行政）均可主張基本權。

2. 結 論 ：所以從德國的公法人的理論也不能只因是公法人，就簡化為 

是國家國家立法所創設的公法人，國家就可以立法予以消滅，改制 

為公務機關，並沒收其財產。而且認為公法人不能主張基本權。

3. 行政院及二位德國公法教授的意見都只是「鋸箭法」 ，並沒有深入 

了解農田水利會跟大學、公共電視、宗教團體及同業公會具有相同 

的 法 理 ，可以主張基本生存權、財產權及結社權之保障。

五 、 三位專家意見，因與行政院及政府機關具有利害關係，因利益衝突， 

其意見應不具參考適格性：

(一） 吳啟瑞為財團法人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的助理院長。

財團法人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教育基金會，是2016年8月才成 

立的基 金 會 ，其成立的目的應該就是為了將農田水利會收歸國有。



在 其 成 立 短 短 五 年 内 ，共接受政府委託案 55件 ，總委託金額高達  

2.8963億 元 。 (附件41 :詳細 55件委託研究計劃）其 中光是農委會 

及農田水利處委託的案件 38件 ，光是金額就高達 2.26億 元 (附件42:

農委會及農田水利處委託計劃） 。

該研究院可以說是農委會所「豢養」的 臨 時 性 虛 擬 「智庫」 ，專門 

為 推 動 「農田水利會改制農田水利署」而 成 立 。其所提供的法律意 

見因具有利害關係，應不具有參考的適格性。

(二）  吳啟瑞助理院長的碩士論文與專家意見内容相悖：

1. 吳啟瑞助理院長政大科法所的碩士論文（107年7月 ）題 目 為 「農田 

水利會公法人困境與制度續造」 ，且其論文研究結論指出：「本文 

認 為 ，農田水利會公法人為既存之行政主體，其組織人員與公益資 

產 之 保 障 ，以及自治功能之重要性，應在組織變革選擇中納為重要 

關 鍵 因 素 與 行 政 組 織 法 之 原 理 原 則 並 行 判 斷 。再 者 ，學者Elinor 

Ostrom提出永續經營之灌慨組織所服膺之八項原則，以及德國、荷 

籣及日本均採行自治團體之蠤田水利組織體制，都再度強化本文大  

膽 提 出 的 最 終 建 議 ：社團公法人仍為農田水利事業體最佳經營模  

式 。」 （附件4 3 ，第109頁）

2. 吳啟瑞助理院長的論文結論，可 以 證 明 ：

「將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，並 沒 有 必 要 性 ；反而是開政府組 

織 再 造 的 歷 史 倒 車 ！」而且也証明吳啟瑞在憲法法庭所提供的意 

見 ，完全違背其碩士論文的研究結論。

(三）  有關程明修教授部分：

現職行政院訴願委員會委員，交 通 部 、外 交 部 、教 育 部 、國防部訴 

願 委 員 會 委 員 ；科 技 部 、海 洋 委員會、交通部法規委員會委員。行 

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、交通部國家賠償事件處理 

小 組 委 員 。 （附件44 )

諸多職務都與行政院及各部會密切相關，因而與行政院利害相關， 

具有利益衝突，很難期待其提供客觀公正的法律意見！其對本案法 

律 意 見 ，應不具有參考適格性。



(四） 有關陳愛娥副教授部分：

曾長期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，内政部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

内政部廉政會報委員，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 

員 、兼任委員（現任）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審議委員會第十 

二 屆 委 員 ，監察院訴願審議委員會院外委員（現任），交通部法規委 

員會委員（現任） 。 （附件45)

諸多職務均與行政院及各部會密切相關，因而與行政權中柩利害相 

關 ，具有利益衝突，很難期待其提供客觀公正的法律意見！其對本 

案法律意見，應不具有參考適格性。

六 、  地方自治團體之廢止、整 併 、變更須經住民投票始能變動：

(一）  即使是地方自治團體（公法人） ，也並非政府就可以法律直接廢止 

或 變 更 。

基於主權在民及重要事項國民保留原則，目前民主憲政國家，對於 

地方自治團體之整併、變 更 、廢 止 ，也均須經過地方公投同意。歐 、 

美 、日地方自治團體的存廢與變更，須經過人民的公民投票同意始 

能 變 動 ，例如歐洲地方自治憲章第5條即明文規定需經地方公民投 

票 同 意 。各 國 均 經常舉辦地方公投，以決定地方自治團體整併問 

題 ，例如近期丹麥法羅群島、拉 脫 維 亞 、義 大 利 、愛沙尼亞，均有 

舉辦類似地方公投。

(二）  在台灣大家比較熟悉的，日本維新黨推動大阪府仿效東京成為大阪 

都 ，並具體推動大阪市改制為幾個特區，但是前後經過二次地方公 

投 ’均沒有成功就是明證。足見並非公法人就可以任意以法律予以  

廢 止 變 更 °

七 、  水 利 會 具 有 「公法人」及 「民間法人」雙 重 屬 性 ：

(一） 如前所述農田水利灌溉設施及營運組織是農民團體為了基本生  

存 ，而相互合作共同建構的基層灌溉組織，在國家尚未建立，政府 

公權力尚未介入前，即已存在。後來日本政府介入，而是在既有民 

間灌溉系統基礎上，官民合作形成的公法人，所以其實水利會具有 

「公法人」屬 性 ，但因組合成員負擔沈重埤圳建設的費用，其實也



具 有 「民間法人」投資者的雙層屬性。絕對不是單純公法人國家創 

設 説 可 以 解 釋 。

(二）  水 利 會 之 於 國 家 水 利 灌 溉 ，此一公 益 公 用 事 業 ，就如同 BOO的角 

色 。跟高鐵BOT案 ，可以相提並論。台灣的高鐵原計劃採取官辦官 

營 ，但 後 來 立 法 院 居 於 政 府 效 能 及 貪 腐 疑 慮 ，而決議採BOT的模 

式 。後來真的有台灣高鐵公司等二家投標。高鐵BOT案模式證明非 

常 成 功 。

(三）  農田水利灌溉，跟高鐵一樣都是公用事業公辦民營的模式。只是高 

鐵 是 B O T ，其 服 務 對 象 是 所 有 購 票 的 乘 客 。但 水 利 會 卻 是  

BOO( Build-operate-own) 。

(四）  農田水利灌溉局日據時期採取成立公法人BOO模 式 ，其主要關鍵在 

於曰本政府沒有那麼多預算，為了要讓台灣受益的農民負擔大部分 

的工程建設費及維護管理營運經費，及 出 土 地 、出 工 。至於不在灌 

區 的 農 地 及 農 民 ，因 為 不 能 享 受 灌 溉 利 益 ，所以不需負擔任何費 

用 。所以水利會不只是公法人，也是共同出資者組成的人民團體及 

合 作 社 ，具有公法人及民間團體的雙重屬性。

八 、 改制為公務機關，欠缺必要性及正當性：

(一） 改制 的 理 由 一 ：

「改制後可擴大對農民服務，將灌區外37公頃納入灌區」 ，是農委 

會 編 織 的 論 言 ’根 本 無 法 達 成 ，

農 委 會 宣 稱 ：「全國68萬公頃可供糧食生產之農地，尚有37萬公頃 

公頃農地未納入農田水利會灌區管理，為讓更多農民受惠，實有必 

要擴大農田水利會服務範圍，使政府投入資源發揮綜效。」 （原聲 

請狀附件三）惟 查 ：

「現有灌區水源都不足，何來水源供應灌區外？」

根據農委會2015年農業灌溉白皮書，以現有的水利設施目前臺灣西 

半部水利會灌區内「平均灌溉滿足度」 （灌溉實際用水量除以灌溉 

計劃用水量之值）僅7 5 % ，而中部及南部地區更低於6 0 % 。 （聲請 

狀 附 件 二 十 四 ：第11頁）所以農委會前主委陳保基表示「現有灌區



水源都 不 足 ，何來水源供應灌區外？」其實是説出問題的真相（聲 

請狀附件三十七） 。

既然灌溉區内的農業用水已呈現緊迫狀態，如何能擠出水再供灌一 

倍大的灌區外農業地產區？因此將灌區外農地納入水利會灌區，不 

但嚴重侵害現有水利會會員的灌溉水權；而且也是是一個無法達成 

的 假 議 題 ，更是蓄意誤導大眾。

(二）  改制的理由二：

稱 「建構國家水資源公共化管理體制」 ；其 實 就 是 「農業水權公共 

化 」，這跟農田水利法第一條「確保糧食安全及永續農業」相 衝 突 ； 

而 且 「農業水權公共化」 ，其實就是否定農業水權的專屬性，要移 

撥農民的農業用水，當然跟「確保糧食安全及永續農業」正相衝突。 

尤其農業及農民的水權完全是居於農民過去的投資，才能享有水 

權 。如 今 假 藉 「農業水權公共化」 ，而搶奪水利會及農民的水權， 

當然欠缺正當性及必要性。而且也與當前農業用水已經短缺，「平 

均灌溉滿足度」 （灌溉實際用水量除以灌溉計劃用水量之值）僅 

7 5 % ，而中部及南部地區更低於6 0 % 。更可以證明搶奪農業用水， 

將惡化永續農業經營。

(三）  改制的理由三：

「農田水利會資源共享」 ；其原來的目的就是富的水利會可以來幫 

助窮的水利會。但監察院已認證農委會自己打臉改制理由三。農田 

水利法第22條第3項 明 定 「分別設置專戶」 ，推翻改制理由三。

經監察院前約詢農委會對於各農田水利會改制公務機關後續因應 

措 施 ，經 該 會說明「農田水利會改制後資產及負債係由國家概括承 

受 ，並設置成立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以辦理農田水利事業及維護 

灌溉管理組織之營運等，再依17個水利會規劃成立17個 分 基 金 ，資 

產 獨 立 ，不相互流用。」 （聲請狀附件三十，第八頁）

(四）  改制理由四：建構專業化組織

「目前農田水利會公權力不足，以致在業務執行時常遭遇困難，如 

灌溉水質受污染僅能通知地方環保機關處理，無法達到即時防治之



目 標 。宜藉由農田水利會改制升格為公務機關，並 賦 予 公 權 力 ，提 

升農業水資源利用效率與確保灌溉水源安全。」

問 題 是 ：灌 溉 水 污 染 跟 「建構專業化組織」有什麼關係？標題雖是 

「建構專業化組織」 ，但 實 際 在 談 「灌溉水質受污染」問 題 ，並把 

原 因 歸 咎 於 「農田水利會公權力」不 足 ，「宜藉由農田水利會改制 

升 格 為公務機關，並賦予公權力」 。問題是農田水利會既然是公法 

人 ，為何不能直接賦予

「灌溉水質污染」稽 查 權 及 處 罰 權 呢 ？足見其改制理由不具正當 

性 。

(五） 改 制 理 由 五 ： 「民選衍生地方派系控制水利會」 ：

改 革 應 就 事 論 事 ；以 選 舉 政 治 鬥 爭 為 改 制 理 由 ，缺乏正當性必要 

性 ，違反憲法第23條 比 例 原 則 。如果認為選舉有買票、地 方 派 系 ， 

那為什麼完全不是自治公法人，也不是地方自治團體的村里長，卻 

繼續以公職選舉的方式呈現呢？其他因選舉而造成地方派系之爭 

的 農 會 、鄉鎮市地方自治，是否也要全面廢除呢？選舉制度有不理 

想 之 處 ，應該改革大家支持，但因而廢止自治法人，恐怕是完全不 

符 合 比 例 原 則 。

、 消 滅 水 利 會 、改制為公務機關，沒收農民出資的水利會財產侵害人民 

依憲法第 15條 保 障 的 「生 存 權 、工作權」 ：

(一）  農田水利會成立的目的，就是為了農民的生存權及工作權：

民 以 食 為 天 ，農田水利灌溉，是 人 類 為 求 生 存 （顧 北 肚 ）增加糧食 

生 產 ，與大自然搏鬥必然產生的自然權利。所以農田水利灌溉，其 

實就是農民的基本生存權密不可分。

(二）  同樣的道理，農田水利會公法人其成立的目的，就是為了保障灌區 

農民的基本糧食生存（顧北 肚 ） ，是為了維持農民的基本生存權、 

工 作 權 。所以農田水利會公法人，應該比照教會、大 學 、公 共 電 視 ， 

受到基本權保障。

(三）  農田水利法廢止農田水利會，將 農 民 的 水 權 ，水利設施埤圳渠全部 

收 歸 國 有 ；農民喪失其出資取得的會員權，不能透過會員選舉來監



督其水權及相關資產的運用，保障落實在農田水利灌溉；其農業用 

水權將被移用到其他用途，長此以往將徹底影響其農業生產環境， 

影響其生計、生存權及工作權。已經侵犯農田水利會當初成立保障 

農 民 生 存 、及工作的宗旨，構成侵害憲法第15條基本權的侵犯。

(四） 所以農田水利法第1條 、第23條第 1項 、第5項 、第34條第2項實已侵 

害農田水利會及會員農民依憲法第15條的生存權及工作權。

十 、 消滅水利會、讓水利會及會員農民喪失其結社權，也侵害其依憲法第 

14條保障人民的集會結社權：

(一）  如前所述農田水利會公法人其成立的目的，就是為了保障灌區農民 

的基本糧食生存（顧北肚） ，是為了維持農民的基本生存權、工作 

權 ，並照顧更多人的「北肚」 。所以農田水利會公法人，應該比照 

教 會 、大 學 、公 共 電 視 ，受到基本權保障。

(二）  同時公法人之功能，係專作為其構成員的經濟利益的代表時，也可 

以主張基本權。其實這就是各項產業公會公法人成立的宗旨。

(三）  而農田水利會成立的宗旨，就是為了參與出資農民的灌溉有充足的 

水 源 ，以增加其農產收穫，所以跟同業公會一樣可以主張基本權。

(四）  水利會成立的目的就是一個水利灌溉功能BOO的民間公法人，具有 

公法人及民間出資興建營運的社團法人的雙重屬性。其性質其實跟 

BOT的台鐵公司非常類似，都具有公用事業民間建設經營的屬性。 

只是水利會是相當於合作社的組織，而高鐵公司，則是公司制。

(五）  水利會雖是公法人，但同時作為一個B0 0 的 業 者 ，應該有主張基本 

權 的 權 力 。而農田水利會的成員農民作為負擔各項投資及維運經費 

的 一 份 子 ，提出基本權的訴求，應該是理所當然。

(六）  農田水利法廢止農田水利會，將農民的水權，水利設施埤圳渠全部 

收 歸 國 有 ，農民喪失其出資取得的會員權；不能透過會員選舉來監 

督其水權及相關資產的運用，保障落實在農田水利灌溉；其農業用 

水權將被移用到其他用途，長此以往將徹底影響其農業生產環境， 

影響其生計、生存權及工作權。

(七）  因而一旦農田水利會喪失其結社權，將不能保障農民因出資而取得



的水權及灌溉基本功能。而農民一旦喪失其結社權（農田水利會的 

會員資格） ，也將無法再監督保護其出資的水權及水利設施及充足 

水量灌溉權利的保障。其 生 存 權 、工作權也將受到侵害。

(八）  所以農田水利法第1條 、第23條第 1項 、第5項 、第34條第2項實已侵 

害農田水利會及會員農民依憲法第14條 的 結 社 權 。

(九）  因而以公法人為由，而否定水利會及其會員農民提出侵害基本權的 

論 據 ，顯 然 是 假 借 「公法人」而消滅BOO業 者 ，並霸佔其財產及經 

營 權 。也歸避依法徵收之義務。

十 一 、 農田水利法第23條第 1項 、第5項 ，未 經 依 法 徵 收 ，即強制將水利會 

財 產 收 歸 國 ，侵害憲法第15條 之 財 產 權 ：

農田水利會就是一個經營農田水利灌溉的BOO的 業 者 ，具有公法人及 

民間法人的雙層屬性。有關農田水利會的財產，並 非 公 有 財 產 ：

(一）  根據吳宗謀研究結論（諮詢意見書第33頁）日本殖民台灣存在以下 

6種灌溉設施的財產權態樣：

1. 未經徵收的私設或認定外埤圳。

2 .  日本政府或企業所有的灌溉或排水設施。

3. 改制後出售的前官設埤圳。

4. 未經徵收的多數人共有，而被組合化的佃埤圳。

5. 原埤圳主已杜賣埤圳主權的有主埤圳。

6. 在日治時期由組合繼續支付原埤圳主水租的有主埤圳。

所 以 把 水 利 會 並 非 國 家 財 產 ，非 常 明 確 。行政院及農委會未經詳加調

查 ，即將農民數百年的投資佔為國家所有，恐將留下歷史的罪名。

(二）  行 政 院 在 審 查 「財團法人法草案」時 ，已確認水利會財產並非國有 

財 產 ：

1. 行政院在民國105年 行 政 院 審 理 「財團法人法」草 案 時 ，當時法務 

部 就 曾 經 誤 以 為 「公法人的財產就是公有財產，就是國家財產」 ， 

農委會為釐清此一問題，特別由農田水利處林國華科長代表農委會 

出席提出說明及澄清。後來林國華科長將這些釐清意見，最後並以 

農委會名義發表「農田水利會所有財產來源沿革之探討」 （聲請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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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十五）

2. 這段審查的爭議，正好由當時代表農委會的林國華科長（目前已升 

任農田水利署副署長）記錄這一段過程：

「行政院院會於一〇五年四月十四日通過法務部擬具的”財團法 

人法” 草 案 ，本法案係由行政院蔡政務委員玉玲負責審查，由於法 

務部原擬之條文將農田水利會捐贈之財產視為政府捐贈之財產，因 

此農田水利會捐助或捐贈基金累計超過五〇％之財團法人，視同” 

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” ，對其採高密度監督，董監事由政府派任， 

與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低密度監督，尊 重 其 章 程 自 由 ，並鼓勵自 

治 ，有所不同。於討論過程中，農委會從農田水利會組織變革過程、 

財產來源演變與農田水利會對於其名下財產運用現況等證據，主張 

不宜將農田水利會捐贈成立之財團法人，視同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

人” 。

3 . 農委會林國華副署長這篇文章提出六大理由，認為水利會財產不宜 

視 為 政 府 財 產 （聲請狀附件二十五，第11-13頁）

( 1 )  日本土地改良區與臺灣農田水利會組織屬性相當，但日本均視其 

財產為私有。

( 2 )  農田水利會所有土地，非屬土地法第4條及土地稅法第7條所稱的 

公有土地。

( 3 )  各級政府機關使用農田水利會土地應依法協議價購或徵收。

( 4 )  農田水利會所有土地，不適用公有土地稅率。

( 5 )  農田水利會徵收土地，僅限於水利設施必要用地，財源由水利會

自 籌 。

( 6 )  水利會所有資金，屬 於 私 有 財 產 ，非 屬 公 款 。

(三） 農田水利會是一個BOO的 業 者 ，負擔水利灌溉設施龐大的投資費 

用 。

政府未盡財產調查、清 查 責 任 ；未舉證即推翻日治時期，以及戰後 

威 權 時 代 「水利會財產是私有財產」的向來主張。而且不動產以登



記 為 生 效 ，要推翻所有權登記，必須要負起充分舉證的責任，而且 

也必須經司法程序判決。

農田水利法第23條第 1項 、第5項 ，未經 依 法 徵 收 ，即強制將水利會 

財 產 收 歸 國 有 ，侵害憲法第15條所保障的財產權。

十 二 、 由中央機關負責執行，違反憲法1 0 7、108 ' 1 0 9、110條 ，侵害地方 

自治團權限：

( 一 ）  按憲法第 108條 規 定 ： 「左 列 事 項 ，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，或交由 

省 縣 執 行 之 ：…十 、二省以上之水利… 」 ；第109條 規 定 ： 「左列 

事 項 ，由省立法並執行之，或交由縣執行之：…六 、省 農 林 、水 利 、 

漁牧及工程… 」；第110條 規 定 ：「左 列 事 項 ，由縣立法並執行之：… 

五 、縣 農 林 、水 利 、漁牧及工程」 。

(二）  另 外 ，吳宗謀博士意見書精準指出： 「水利行政依憲法第107條 、 

第108條 、第110條 之 綜 合 觀 察 ，並非專屬中央之事務。…過去農田 

水利會所擔負之水利行政業務，不可能亦不宜僅由中央政府執行， 

勢必涉及地方政府之權限。…」 （意見書第38頁 ）

(三）  是 以 ，農田水利灌溉業務是專屬於地方政府執行的業務，而且必需 

與地方的地理環境及水體環境密切相關，實不應該由中央政府跳過 

地 方 政 府 ，而由中央政府直接來執行。例如區域排水及水體污染均 

為地方政府權責，反而水利灌溉直接由中央管理，令 人 匪 夷 所 思 ！ 

因而農田水利法實已侵害蕙法第107、108、109、110條 地 方 自 治 權 。

參 、綜 上 所 述 ，祈 請 鈞 庭 鑒 核 ，實 感 德 便 。

附 件 及 證 物 ：

附件40 :吳 啟 瑞 著 ，農田水利會公法人之概念及行政組織法上之地位一兼 

論 德 國 、日本及荷蘭水利組織，農業工程學報第65卷第2期 。

附件41 :財團法人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接受政府標案的清單。

附件42 :財團法人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接受農委會及農田水利署標案 

的 清 單 。



附件43 :吳 啟 瑞 著 ，農田水利會公法人困境與制度續造（節本） ，政大科 

法所碩士論文，107年7月 。

附件44 :程明修教授擔任政府機關職務的清單。

附件45 :陳愛娥副教授擔任政府機關職務的清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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